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个包进行招标。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

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服务要求 

2.1 服务内容 

2.1.1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监测体系 

结合《关于印发《“四送四进四提升”健康促进 行动方案》的通知》（鲁卫

办字〔2023〕45号）、《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推进家庭医生服

务“六个拓展”“三个延伸”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卫函〔2023〕226 号）文

件要求，完成门诊大病信息统计、医保两病门诊结算信息统计、医疗保险住院及

门诊慢病结算信息统计、三约合一统计、专全协同组合团队统计、专全协同组合

签约统计、新冠防控重点人群签约统计建设。 

2.1.2 重构可视化监测驾驶舱 

基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体化督导管理平台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数据

统计可视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数据统计可视化，进行平台可视化页面的重构与

整合，实现能够根据角色不同、业务不同、多业务分析等多维度进行个性化的数

据驾驶舱展示，让监管人员聚焦业务重点。 

2.1.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拨付进度监测 

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拨付进度监测功能，实现基本公卫资金拨付进度

在线化、可视化，监管人员可通过平台调阅整体资金拨付进度、各项业务拨付情

况、拨付进展是否延期等情况。 

2.1.4 建立现场考核线上工具 

基于省、市项目评价要求，探索采用全量数据分析结合现场抽样评价的考核

模式，针对项目评价中不适用于全量分析的评价指标，结合考核评价应用场景建

设现场考核工具，支撑项目考核评价工作。 

2.1.5 完成新增数据汇聚整合 

根据基本公共卫生规范要求，完成对新增数据的清洗、汇集与整合，统一 10

个区市 10 套 5 个不同版本系统数据。整合数据包括各区市的认知能力量表、情



感状态量表、0-6岁儿童眼保健相关量表、慢性病患者医防融合信息补充表、健

康行为积分表。 

2.1.6 建立全量数据绩效考核子系统 

基于省、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评价要求，利用平台汇总存储的全量基

层业务数据，开展相关业务的监测分析和考核评价，支撑我市通过全量数据质控

开展项目评价。 

2.1.7 完成平台整体的国产化替代 

本次项目将适配信创标准，信创建设指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其核心在于

通过行业应用拉动构建国产化信息技术软硬件底层架构体系和全周期生态体系，

解决核心技术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本次项目将完成平台整体的国产化替代。 

2.2 服务要求 

2.2.1 平台本地化维护服务 

维护服务范围为使用市级公共卫生机构中的各层各级机构，具体如下。 

（1）提供全年 7*24小时不间断的电话支持服务和远程服务，及时帮助客户

咨询问题、技术指导以及远程处理问题。对于故障响应时间，工作时间内不超过

1小时；工作时间外不超过 2小时。对于电话响应和远程支持均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得到用户通知后 2小时内赶赴现场。 

（2）在一定范围能能够响应新需求变化，对系统进行升级优化。 

（3）在市级、省级、国家级进行考核时全程配合。 

2.2.2服务方式 

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甲方提供各类产品的有关使用、配置等方面的重

要信息和帮助，及时跟踪最新技术信息、BUG 状况安全隐患等，并就相关问题提

出建议，预防隐患的发生。  

（1）环境：根据招标人的问题描述来查找和解决问题，招标人须提供稳定

的网络环境。 

（2）电话维护：招标人通过电话直接和中标人进行交流、沟通、咨询，进

而解决甲方的疑问或问题。 

（3）电子邮件服务：招标人通过电子邮件向中标人传送问题数 据、相关资

料，并完整描述问题现象，中标人及时解决出现的技术和使用问题。 



（4）现场维护：通过以上三种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中标人将派技术人员

到甲方现场解决问题。 

2.2.3服务响应时间 

（1）远程维护：一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 

（2）电话维护：接到电话后，安排技术人员接听，一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

如果电话解决不了则转入现场维护。 

（3）现场维护：确实需要现场维护的，服务人员应在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

确定问题解决时间并及时解决。 

（4）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则服务响应时间顺延至国家法定节假日结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但遇突发紧急情况除外。 

2.2.4具体服务要求 

（1）提供电子邮件技术支持。 

（2）提供即时沟通工具维护支持。 

（3）提供青岛本地常驻维护服务的技术人员人数不少于 3 人（提供人员名

单）。 

2.2.5应急故障处置 

对于突发事件或人为等各种原因造成的不能正常工作，影响正常业务活动开

展的重大故障，应在 2 小时内派出技术专家到达现场，提供现场紧急救援服务，

帮助甲方解决系统故障，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协助甲方完成相关工作事宜，

并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5日内保证系统上线。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生效后，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发票 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

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95%预付款，项目验收合格，且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发

票 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剩余款项。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



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调整、完善或者提出索赔

要求。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质量保证期 

自验收通过之日起一年。 

3.6 服务保障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保障，项目服务期间，采购人如遇到问题,

随时可以从采购人得到电话支持与帮助。成交供应商需指定一名主要联系人与采

购人联系。若成交供应商指定联系人如果因特殊原因离职或更换电话，及时通知

采购人，并指定合格的接替人员。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